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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

竣工验收委员会

2025年12月25日

验收主持单位：荔浦市水利局

验收监督管理部门：荔浦市水利局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德正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广西德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桂林明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蒲芦瑶族乡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验收时间：2025年12月25日

验收地点：荔浦市水利局

前   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30号令）、《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223—2025）、《桂林市水利局关于调整我市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验收权限及加快推进验收工作的通知》（市水监督〔2024〕8号）和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荔工管字〔2025〕11号）等文件，2025年12月25日，在荔浦市水利局三楼会议室，由荔浦市水利局组织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广西德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桂林明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荔浦市蒲芦瑶族乡农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召开了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与会人员经过查勘现场、查阅资料，并听取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质量与安全监督机构及运行管理等单位的汇报。经过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蒲芦瑶族乡黎村至蒲芦社区蒲芦河段。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本工程主要任务是对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进行治理，保护沿河村庄、农田及岸坡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程实施后，可保护人口约0.4万人，保护耕地0.39万亩，改善河道行洪条件，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与生态环境。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22年9月，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委托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2022年10月15日桂林市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159号）进行批复，概算总投资为2348.35万元。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蒲芦社区段采用10年一遇、其他河段采用5年一遇，工程等级为V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工程使用年限为30年，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使用年限为20年。工程实施后，可保护人口约0.4万人，保护耕地0.39万亩。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本工程治理范围为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

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内容为：整治河道长度9.27km。新建护岸总长8.336km，其中王村至牛梗段7.185km（左岸2.539km、右岸4.646km），新田至纳马段0.566km（左岸0.206km、右岸0.360km），蒲芦社区左岸0.585km。附属建筑物包括下河码头19 座、排水涵管13处。建设工期为12个月。

     4.工程投资及投资来源

批复概算总投资2348.35万元，总下达资金2113万元，下达资金如下：

2023年12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以《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2023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农〔2023〕131号）下达国债资金1870万元；2024年8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以《关于下达2024第二批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水利项目建设（增发国债配套部分）的通知》（桂财农〔2024〕70号）下达区配套资金243万元。资金来源为国债资金及自治区配套资金。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设计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德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桂林明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蒲芦瑶族乡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监理平行检测单位：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单位：广西鑫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本工程合同计划于2024年3月10日开工，2025年3月10日完工，总工期365天。实际于2024年3月11日开工，2024年9月26日完工，总工期200天。

各分部工程施工过程如下：

王村至牛梗段右岸分部工程Ⅰ：2024年4月9日开工，2024年9月26日完工；王村至牛梗段右岸分部工程Ⅱ：2024年3月29日开工，2024年9月20日完工；王村至牛梗段左岸分部工程Ⅰ：2024年3月24日开工，2024年9月26日完工；王村至牛梗段左岸分部工程Ⅱ：2024年3月24日开工，2024年9月26日完工；新田至纳马段、蒲芦社区段、附属建筑分部工程：2024年6月2日开工，2024年9月25日完工。

2.重大设计变更

无。

3.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情况

无。
（六）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整治河道长度9.27km。新建护岸总长8.923km，其中王村至牛梗段7.203km（左岸2.539km、右岸4.664km），新田至纳马段0.985km（左岸0.625km、右岸护岸长0.360km），蒲芦社区段0.735km（左岸0.585km，右岸0.150km）。附属建筑物包括下河码头6座、排水涵管5处。

完成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588m³，砂卵石开挖76615.59m³，混合回填料61838.51m³，混凝土1027m³，埋石砼23336.21m³，模板28996.49㎡，格宾网石笼13897.5m³，伸缩缝2199.47㎡。
（七）移民安置

无。
（八）水土保持工程

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委托桂林盛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九）环境保护工程

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委托桂林嘉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修仁镇、青山镇、荔城镇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河段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十）消防设施

施工期间，在施工营地、仓库等重点区域按规范配置了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满足了施工期间消防安全要求。

（十一）档案

本工程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文件收集与归档规范》（SL/T 824-2024）、《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 223-2025）进行项目资料归档，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根据规范要求将项目资料移交至档案相关管理部门。

（十二）交通、电力、建筑、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等

1.交通：本工程地处荔浦市蒲芦瑶族乡，路网覆盖整个乡镇，对外交通便利。

2.电力：本工程附近有10kV输电线路经过。

3.建筑：本工程建成后主要建筑有：王村至牛梗段护岸，新田至纳马段护岸，蒲芦社区段护岸以及附属建筑物下河码头6座、排水涵管5处。

4.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本工程所在区域移动通讯网络已全部覆盖。
（十三）其他

无。
二、工程验收及鉴定情况

（一）工程项目划分

按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176—2007）要求，项目法人组织监理、设计和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进行项目划分，并报质监机构确认。2024年3月12日，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以《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项目划分确认书》（荔水利质监〔2024〕5号）文件对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将本工程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348个单元工程，其中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共47个。施工过程中经过优化调整，变更为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349个单元工程（多出一个单元工程为：王右1+197～1+314基础开挖），其中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共48个。
（二）施工质量验收

经查看工程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本工程5个分部工程，349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所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了见证取样和平行检测，质量合格；质量监督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外观质量评定得分率为83%。本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合格。
（三）合同工程验收

2024年9月27日，项目法人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了主体工程完工验收。

阶段验收

无。
（五）专项验收及专业验收

2024年11月18日，项目法人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自主验收。
（六）竣工验收技术鉴定

无。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无

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

批复概算总投资2348.35万元。累计到位资金2113万元（国债资金1870万元，自治区配套资金243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交付资产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1961.570665万元，已办理资产交付。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使用

无。
（四）结余资金

批复概算总投资2348.35万元，到位资金2113.00万元，完成投资1961.570665万元，结余资金151.429335万元。

（五）预计尾工工程投资及预留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2025年11月，工程已按《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T 19—2023）规定的内容、格式编制了竣工财务决算表。

（七）竣工决算审计

2025年12月，荔浦市水利局委托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工程进行了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立信所专审字〔2025〕247号）。经审定，本工程总投资为19615706.65元。截至竣工财务决算基准日（2025年11月4日），本工程未付款项合计894706.65元。
五、工程尾工安排

无。

六、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本工程建成后，由荔浦市蒲芦瑶族乡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运行管理，不再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亦不再增设管理人员编制，主管部门为荔浦市蒲芦瑶族乡人民政府。现有编制人员7人，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专门安排1人具体负责项目日常运行及管理，基本满足运行管理要求。
（二）工程移交

本工程建成后，于2024年9月27日完成主体工程完工验收，工程已移交至荔浦市蒲芦瑶族乡农业服务中心。
七、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工程初期运行情况

本工程完工后，经实际洪水检验，工程运行正常，防洪能力达到设计标准（其中蒲芦社区段为10年一遇，其他河段为5年一遇）。

工程初期运行效益

工程建成后，有效减轻了河岸冲刷与崩塌风险，保障了沿岸约4000人口与3900亩耕地的防洪安全。工程的实施显著改善了蒲芦河河道行洪条件，减轻了水土流失，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与乡村面貌，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撑。
3.工程观测、监测分析
本工程护岸建筑物简单，未设置固定观测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经过2025年1个完整汛期的运行，各水工建筑物均运行良好，河岸两边未出现崩塌迹象。

八、竣工技术预验收

无。
九、意见和建议
（一）各参建单位完善好竣工资料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及时交付荔浦市水利局档案室归档保存。

（二）运行管理单位需加强对工程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加强观测检查及工程建筑设施的维护，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验收结论

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查勘工程建设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工作汇报，并查阅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已基本按批复的建设内容完成，工程质量合格，投资控制合理，财务管理规范，档案资料基本齐全，工程结算已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已完成，工程初期运行正常，工程效益正常发挥。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十一、保留意见（应有本人签字）
验收委员会成员和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见附表

附件：竣工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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